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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资规设〔2025〕85号 

 

 

关于古里镇元通路以北、黄山路以东地块 
的规划条件 

 
依据《常熟市古里镇中心镇区（GL2 单元）详细规划》、《江苏

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等相关规划、规定，现提

供古里镇元通路以北、黄山路以东地块的规划条件及地块用地红

线，作为该地块土地出让、规划审批的基本依据，具体内容如下： 

1.用地基本情况 

1.1 用地位置：古里镇元通路以北、黄山路以东（具体范围见

附图）。 

1.2 用地面积：8266 平方米（具体以实测面积为准）。 

2.规划用地性质 

2.1 用地性质：商务金融用地 0902。 

3.用地使用强度 

3.1 容积率：2.8≤FAR≤3.0（不包括地下建筑面积，但地下商

务须计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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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密度：≤55%。 

3.3 绿地率: ≤15%。 

4.规划设计要求 

4.1 建筑风貌：整体风貌以简洁、现代为主，充分利用东侧滨

水景观空间，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4.2 建筑形式形态：建筑限高 24 米。项目具体业态的设置应

满足消防、安全、环保等要求。 

4.3 建筑色彩及材质：建筑色彩应注重整体协调统一，外立面

装饰以视觉感官佳、耐久性好的环保类材料为主。 

4.4 建筑间距、建筑高度计算及日照要求：满足《江苏省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及《常熟市实施〈江苏省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之指标核定细则》等规定。 

4.5 建筑退让：（详见附图） 

拟建建筑退让西侧用地红线不少于 8 米，退让东、南侧用地

红线均不小于 5 米，同时应满足控规图则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2011 年版）》要求，且应符合消防、安全、环保等

相关专业规范要求。 

4.6 地下空间设置要求：须设置地下空间，功能可为停车、公

共设备用房或人防设施等用途，地下深度不超 -15 米。地下空间

退让各侧用地红线均不小于 5 米且满足《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2011 年版）》及城市公共地下管线建设要求。 

本次出让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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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下空间的开

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58 号）、《江

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

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资党组发〔2019〕94 号）等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有关规定。 

4.6.1 结合《常熟市人防工程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

按照不少于 1300 平方米或者不低于地面民用建筑总面积的 5.0%

配建人防工程，按照二等人员掩蔽工程标准建设。同时要按照《省

人防办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平战转换技术管理规

定>的通知》和《省人防办关于<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平战转

换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精神落实平战转换建设要求。 

4.7 交通组织：合理组织地块交通流线，处理好停车与通行、

基地交通与外部交通的关系，并对该地块编制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的交通影响评价，设计方案应满足交通影响评价要求。 

4.8 出入口方位：出入口可设于地块西侧黄山路，距道路交叉

口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出入口设置应满足属地政府、相关部门

和交通影响评价的要求。 

4.9 停车要求：  

商务金融建筑机动车位按不小于 1.3 车位/100 ㎡建筑面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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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非机动车位按不小于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配置。 

须设置地下停车位，鼓励多设置停车位。新建建筑配建机动

车停车位中具有充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和电动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设置按相关规定执行。 

5.城市设计要求 

5.1 应注意街景的设计，沿街建筑必须注意保持建筑界面的连

续性和视觉宜人的空间环境，建筑的体量、色彩、风格应与周边

环境相协调。 

5.2 建筑物立面附着物设置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6.市政设计要求 

6.1 地块内实行雨污分流，污水按环保、水务要求进行处理；

所有管线须地下敷设，如地块内有现状管线，不得擅自移动、改

造。 

6.2 地块内涉及各管线接入请与相关主管部门联系。 

6.3 在道路退让范围内允许公共管线（沟）穿入。 

6.4 涉及地块内部水系调整需满足水务部门要求。 

7.其他要求 

7.1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该地块内的单体建筑面积 20000平方

米以上的民用建筑按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设计建造；单体

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按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

标准设计建造；单体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可按绿

色建筑基本级设计建造。海绵城市建设：该地块需要进行海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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